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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1-031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

际参会董事 8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海南橡胶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 

附件1：人员简历 

    刘志恒：男，1981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专业，拥有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和证券从业资格证书。2008年8月至2021

年3月在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飞龙股份、证券代码：

002536）工作，历任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2016年9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6年10月至2021年3月担任飞龙汽

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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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海南橡胶对外担保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

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后，我们现就《海南橡胶关于控

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合同担保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农垦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是为了满足其下属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

股公司，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

该项议案。 

 

 

 

 

独立董事：陈丽京、王泽莹、林位夫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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